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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"##$年 %月 &$日国家工 商 行 政 管 理 局 发 布

"##’年 "&月 (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修订)

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商标评估机构的管理*维护商标评

估正常秩序*保障商标评估机构及委 托 人 的 合 法 权 益*根 据

+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,及其他有关法律-法规*制 定 本 办

法.
第二条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及地方各级工商行政管理

局依据有关法律-法规及本办法的规定*负责商标评估机构的

管理工作.
第三条 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的机构*经国家工商行政

管理局评定具备资格的*方可开展商标评估业务.
对属于国有资产的商标进行评估的*还应当取得国有资

产管理部门颁发的资产评估资格证书.
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设 立 商 标 评 估 机 构 资 格 评 定 委 员

会*负责商标评估机构资格的评定事宜.
第四条 申请开展商标评估业务*应当具备下列条件/
!一)具备企业法人资格0
!二)有 "1万元以上的注册资本0
!三)具备高-中级专业技术职务的财务会计-经济管理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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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技术!建筑工程"机电设备等#专职人员各不少于 $人%
!四#具备商标评估资格的专职人员不少于 &人’
第五条 商标评估人员资格经考核产生’
具备大专以上学历或者从事商标管理工作 &年以上的人

员(本人提出申请(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!以下简称

商标 局#考 核 合 格 的(由 商 标 局 颁 发)商 标 评 估 人 员 资 格 证

书*’
第六条 申请开展商标评估业务(应当提交下列文件+
!一#法定代表人签署的申请书%
!二#加盖登记主管机关印章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%
!三#评估人员名单及其商标评估人员资格证书复印件"

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书复印件’
第七条 申请开展商标评估业务的(应当将申请书件报

送所在地的市!地#级工商行政管理局’
市!地#级工商行政管理局应当自 收 到 申 请 书 件 之 日 起

,-日内签署意见(并转报省级工商行政管理局’
省级工商行政管理局应当自收到申请书件之日起 ,-日

内签署意见(并转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’
第八条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自收到完备的申请书件之

日起 $个月内做出决定’对符合条件的(颁发)商标评估机构

资格证书*%不符合条件的(退回申请书件并说明理由’
第九条 商标评估机构开展商标评估业务(不受行业和

区域的限制’
第十条 商标评估机构应当遵守国家的法律"法规及政

策(遵循公开"公正"公平及为委托人保密的原则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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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商标评估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!应当在办

理有关手续后 "个月内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及所在地省级

工商行政管理局备案#
$一%变更名称&
$二%变更住所&
$三%变更法定代表人&
$四%终止’
第十二条 取得(商标评估机构资格证书)的机构!因人

员变动等原因不再具备本办法第四条规定条件的!应当停止

商标评估业务’
停止或者恢复商标评估业务的!应当依照本办法第十一

条的规定执行’
第十三条 商标评估机构接受委托人委托进行商标评估

的!应当签订商标评估合同’合同内容应当包括评估的商标*
评估的目的*评估的期限*违约责任等’

第十四条 商标评估机构应当在每件商标评估终结后 "
个月内!将商标评估报告按规定的格式报送其所在地及委托

人所在地省级工商行政管理局备案’
商标评估报告内容应当包括商标评估机构名称*委托人

名称*评估的商标*评估的目的*评估的方法*评估的结论等’
商标评估报告应当由具备商标评估资格的评估人及法定

代表人签名!并加盖商标评估机构印章’
第十五条 商标评估机构应当保证其出具的商标评估报

告的真实性及合法性’
第十六条 商标评估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!所在地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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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工商行政管理局或者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除依 据 有 关 法

律!法规处理外"视其情节予以警告"处以违法所得额 #倍以

下的罚款"但最高不超过 #万元"没有违法所得的"处以 $万

元以下的罚款%
&一’申请开展商标评估业务时"隐瞒真实情况"弄虚作假

的(
&二’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!第十二条!第十四条规定的(
&三’玩忽职守"使评估结果严重失实的(
&四’接受委托人委托"进行以广告宣传为目的的商标评

估的(
&五’损害国家!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委托人合法权益的(
&六’从事其他非法活动的)
第十七条 本办法施行前已开展商标评估业务的机构"

应当自本办法施行之日起 *个月内"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

申请商标评估机构资格)
第十八条 本办法中的委托人是指商标&包括服务商标’

注册人)
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负责解释)
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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